
为捡足球

孩子被狗咬伤

“邻居家的孩子擅自进入我家小

院， 到院子里捡球， 被我父母养的狗

咬伤。 这事我家肯定有责任， 但孩子

和家长是不是自己也要承担一定责任

呢？”

张女士曾经委托我代理一起诉

讼， 对结果非常满意。 因此， 家里遭

遇这件棘手事后， 她第一时间想到找

我咨询。

张女士告诉我， 她常年在上海工

作生活， 只有父母两位老人在老家，

居住在市郊一处带院子的联排别墅

里。 “别墅带一个小院， 原本四周没

有围墙， 住户通常会栽种一些树木来

隔离院子和公共道路， 并设置一道小

门。”

多年前， 张女士的父母从朋友那

里收养了一条德国牧羊犬的幼崽， 如

今已经长成了大狗， 平时不但能够陪

伴老人， 而且还能看家护院， 带给老

人安全感。

“我也曾担心养德国牧羊犬的安

全问题， 因此特地送狗去‘上学’，

让狗学会了服从、 听指令等基本技

能。”

事发当天， 几个邻居家的孩子在

小区空地踢球， 不小心将球踢进了张

女士父母家的院子。 他们并未留意到

拴在院子角落并且趴在地上的德国牧

羊犬， 一个孩子从树木间隙进入院子

打算捡球， 惊动了德国牧羊犬。

出于看家护院的本能， 德国牧羊

犬挣脱没有系紧的绳子扑向孩子， 而

孩子见状立刻返身逃离， 但腿部还是

被狗咬了一口， 并且在惊慌中摔倒导

致擦伤。

幸好当时张女士的父母都在家，

听到动静后立刻跑到院子里， 喝止并

控制住了德国牧羊犬。

精神赔偿

缺乏事实依据

“孩子被咬之后， 去医院打了狂

犬病疫苗和破伤风针， 而且选了比较

贵的疫苗。 此外， 家长还提出孩子受

了惊吓， 要求我们支付所有的医药费

用和 1 万元精神损失费。”

张女士表示， 对于基本的医疗费

用， 他们也愿意承担， 只是有两点疑

惑。

“首先， 孩子是自己跑进我家院

子才被咬的， 孩子和家长是不是也应

当承担一定责任？ 其次， 这事虽然孩

子受了一点惊吓， 但他的伤并不严

重， 事发时间也很短， 我们觉得根本

谈不上什么精神损失， 更别说要求赔

1 万元了……”

听了张女士介绍的情况， 我认为

她对于精神损失费的质疑是有道理

的。

根据《民法典》 的规定， 侵害自然

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

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从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

被侵权人只有遭受了“严重精神损害”，

侵权人才需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如果被侵权人只是遭受了轻微的精神损

害， 侵权人是不需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的。

从张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 除非有

其他证据， 否则难以得出孩子遭受了严

重精神损害的结论， 索要 1 万元精神损

害赔偿是难以获得支持的。

支付补偿

两家握手言和

听了我的解析， 张女士长舒了一口

气。

随后， 我又详细询问了张女士父母

所养犬只的情况， 得知他们并没有办理

养犬证。

基于德国牧羊犬属于禁止饲养的烈

性犬， 张女士父母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养

犬管理规定。

《民法典》 明确： 禁止饲养的烈性

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从司法实践来看， 禁止饲养的烈性

犬等危险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需要

承担“最严格的无过错责任”， 没有任

何的免责事由可以援引， 无权抗辩减少

或者免除责任。

因此， 即使有邻居小孩翻墙进入张

女士父母家的院子被德国牧羊犬咬伤，

张女士父母也难以免责。

更何况， 从张女士所述的情况来

看， 所谓“父母家的院子” 其实并无开

发商建造的围墙， 很可能属于公共绿

地， 只是住户会自行采取一定方式将其

与公共道路进行区隔， 物业可能对此也

采取默许的态度， 但这并不能改变院子

的法律性质。

因此， 张女士父母对于邻居家孩子

被自家饲养的烈性犬咬伤需要承担全

责。 即便孩子家人选择比较贵的疫苗和

接种方案， 只要有医院的相关记录和凭

证， 张女士父母就应当承担费用。

我告诉张女士， 她的父母饲养禁养

的烈性犬， 本身在法律上就存在过错，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是最轻的后果。 万

一造成严重后果， 还可能面临罚款和拘

留， 甚至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在厘清相关法律问题后， 张女士父

母很快与孩子家长就赔偿事宜达成了一

致， 除了相关疫苗费用， 还额外支付了

一笔补偿， 两家人握手言和。 “至于那

条德国牧羊犬， 虽然我父母很不舍， 但

我劝他们尽快给它找个归宿， 也在联系

合适的饲养机构……”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对于宠物伤人的侵权责

任， 我国 《民法典》 作了详

细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但

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

任。

违反管理规定， 未对动

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

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但

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造成的， 可以减轻

责任。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

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遗弃、 逃逸的动物在遗

弃、 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今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 实施后，

不仅加强了 “饲养动物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 “驱使动物

伤害他人” 两种行为的处罚

力度， 还新增两类违法行为

的规制条款， 即 “违反规定

出售、 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

物或致使危险动物伤人 ”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

人伤害 ”， 填补了之前对相

关行为法律规制的空白。

《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

定： 饲养动物， 干扰他人正

常生活的， 处警告； 警告后

不改正的， 或者放任动物恐

吓他人的， 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

违反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规定， 出售、 饲养烈性

犬等危险动物的 ， 处警告 ；

警告后不改正的， 或者致使

动物伤害他人的， 处五日以

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

款； 情节较重的， 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

施 ， 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 ，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

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拘留。

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 ，

依照本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

处罚。

除了民事赔偿责任和行

政责任， 如果饲养禁养的烈

性犬并且疏于管理， 导致烈

性犬致人重伤甚至死亡， 饲

养人还可能涉嫌 “过失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过失伤害罪 ” “过失致人

死亡罪” 等罪名， 面临刑事

责任。

宠物伤人

的法律责任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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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家的孩子为了捡球进入张女士父母家的院子，被张女
士父母饲养的德国牧羊犬咬伤， 张女士针对赔偿问题有所疑
惑。

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我告诉张女士，首先，饲养烈性犬
需要承担“最严格的无过错责任”。 其次，所谓“父母家的院子”
很可能属于公共绿地。

养狗护院

咬伤邻家小孩

违反规定

应当全额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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